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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商人法中的会展法律制度及其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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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会展是在既定的时间、空间内围绕特定主题进行的交换或交流的集会活动和平台。中世纪的集

市符合会展的概念和特征，是典型的会展。作为中世纪商人法重要内容的集市法，对集市的地位、设立以

及运行都做出了全面的规定。为保护商人在集市中的权益，设立领事和领事馆，成立专门法院，规定迅捷

而非正式的诉讼程序，这些中世纪集市法律制度为我国今天的会展立法提供了如下启示：（１）加强会展立

法；（２）迅速解决会展争议；（３）突出行会的重要作用；（４）加强会展业的海外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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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会展业在国内外蓬勃发展。然而，追本溯源，当我们将探寻的目光停留在欧洲中世纪时，却发现

中世纪曾经孕育了今天会展经济发展的丰富法律制度。香槟集市、法兰德斯集市等曾一度见证着中世纪

商品经济的繁荣。而这些众多的集市与今天的会展又是什么关系呢？揭开这一页，挖掘历史宝库，让中世

纪的会展法律制度重新展现，或许能为我国会展法律制度的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一、中世纪商人法中的集市法

所谓中世纪商人法，是指产生于中世纪西欧商人中间并调整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惯例和法律的总和，
具有国际性。中世纪商人法在陆上贸易表现为各地的集市法，在海上贸易则表现为各种海事惯例。① 集市

法在中世纪商人法中的地位是绝对不能忽视的，这一点从英国学者施米托夫的著作中可以得到印证。②

（一）集市的概念

集市的英文用词是“ｆａｉｒｓ”。③ 在中世纪的欧洲，“ｆａｉｒｓ”指的是来自不同地域的商人举行定期集会的中

心，有专业性和综合性之分。国际性的大集市会发展成为百货交易的平台，如两月一次的香槟集市就是这

样的一个贸易中心。在英格兰，普通法和成文法上的“ｆａｉｒ”指的是举行买卖双方集市的一种特许权。④ 与

集市相似的是市场（ｍａｒｋｅｔｓ）。“ｆａｉｒｓ”既可以指集市也可以指集市权；同样地，“ｍａｒｋｅｔｓ”既可以指市场也

可以指市场权。集市权或市场权是一种授予召集人们买卖特许范围内各类商品的权利。集市与市场在法

律上没有区别，但市场每周一次或更频繁；而集市每年只举办一、二次。举办集市或市场的特许权通过以

下三种方式可以获得：（１）国王的授权；（２）根据惯例；（３）根据成文法。⑤

（二）集市的产生和发展

随着中世纪生活变得更安定、更文明，商业机制也有了改进。物物交换和小贩营业除了在偏僻的乡村

地区以外已经消逝，取而代之的是固定的集市。集市在中世纪所起的经济作用远胜于在今天，是分配地方

产品和从外面买入必需品的主要而又常常是独一无二的媒介。⑥ 至于集市出现的准确时间，据有关文献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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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是在公元７世纪。⑦１２世纪，欧洲就出现了定期集市。１３世纪，法国东部的香槟集市成为沟通南北两

大贸易区的枢纽，各国商人汇集于此，进行大宗交易。１４世纪以后，由于百年战争和法国的统一，以及后

来的商路转移等原因，香槟集市逐渐走向衰落。⑧ 中世纪经济组织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集市扮演的重要

角色，到１３世纪末尤其如此。中世纪欧洲的每个国家都有很多集市，且每处集市的基本特点都相同，因

此，它们被看作是欧洲社会特定条件下固有的国际性现象。集市在游商时代达到全盛，随着商人们成为坐

商，集市也日渐衰落了。⑨

（三）集市与商人的密切联系

商人离不开集市，集市是属于商人的。集市是职业商人定期集会的场所，是交易特别是批发交易的中

心，吸引着尽可能多的人和货而不限于当地的需要。集市可以与国际展览会相比，因为它们不排除任何种

类的货物或任何人。⑩ 集市中的贸易成了商人与商人之间的贸易。
（四）专门的集市法

早期的商品交换一般是在地方性集市进行的。一些取得自治权的城市，为保证商业的正常进行特别

制定集市法。法律保证一切拿到集市上的商品不受侵犯，甚至债权人也无权索取市场上的商品抵债。如

果有人胆敢在集市期间犯罪，定会被加重处罚。当时的人们把破坏集市的罪行与破坏王国和平的罪行等

同看待。法律赋予集市特权地位，举办集市的土地受到特殊的保护，如果有人侵犯集市权必将受到严厉的

惩罚。任何赶往集市的人都受到保护，集市卫队维持集市秩序并在集市上行使特殊的司法权力，债务证经

他们盖章后具有特殊的约束力。瑏瑡 伯爵们之所以能够控制集市，乃是因为建立集市是一项封建权利，集市

是采邑的一部分。瑏瑢 而伯爵们之所以建立集市，目的即是为了收取市场税，增加收入。集市的设立是确定

的法律行为。集市按照法律设立，法律禁止人们在合法组成的集市之外做买卖；而任何人在别处购货，则

要冒着被作为窃贼论罪的危险。瑏瑣 而伯爵们为了留住财源，又不得不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例如，伯爵们

开始修复破败不堪的道路，不仅对前往集市的商人给予特别安全状，对侵犯商人的人身和货物的罪行处以

特别刑罚，而且降低过桥费、提供买卖便利、设立特种法院来解决纠纷并强制执行收集债款。瑏瑤 由于商人们

和伯爵们共同利益的驱动，集市贸易于１２－１３世纪达到顶峰，它的繁盛也成为中世纪后期商业复兴的标

志。在１２－１６世纪的一些城镇中以及横贯欧洲的主要贸易通道上形成了国际性大集市，并产生了相应的

集市法。集市法对集市的地位、设立以及运行作了全面的规定，以满足国际商事交易的需要。不仅如此，
为保护商人在集市中的利益，集市法还发展出一系列解决集市纠纷的法律机制。

二、中世纪集市纠纷的解决之道

（一）设立领事和领事馆

集市国际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来自各国的商人聚会。为了维护本国商人的利益，领事制度的适用

范围得到进一步扩大。领事和领事馆对于集市的发展以及维护商人的利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１３
世纪中叶，意大利人已经建立了永久领事馆。领事不仅管理本国的商人群体，解决本国商人之间的纠纷，
在集市所在地代表本国商人的法律利益，瑏瑥而且在外国统治者和司法面前代表本国的政府。

（二）制定特别保护令和报复制度

各国政府通常制定特别保护令积极地保护商人利益。例如，在１３世纪末期，德国国王鲁道夫一世曾

命令其领地上的贵族对所有通过境内的商人给予保护，并且对其土地上发生的抢劫行为负责。瑏瑦 此外，各

国政府还采用报复制度保护本国商人的利益。所谓报复制度即指一国国民可以对他国国民因其抢劫罪行

而进行报复。该制度源于１２世纪，后发展成为一种惯例，最后被法律所确认。被抢劫的商人必须首先向

其本国政府提出申诉，然后由其本国政府与抢劫者所在国政府交涉。如果交涉不成，则被抢劫的商人可采

取如下报复方式：通过申诉获得其本国政府的一项书面准许，可以从抢劫者同国人手中争取任何可以获得

的财产，以作为损失之赔偿，而不论是采用暴力还是其他方式。这种制度使得抢劫者的本国人受到牵连，
因而也促使两国政府尽量通过交涉方式解决问题。瑏瑧 到了１３世纪，各国政府对外国商人的保护和救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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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更加广泛，国际性法律也逐步形成，这就是商人法。瑏瑨 根据这些法律，外国商人在各地都可以获得同样的

待遇，而王公贵族也力图公平地执行这些法律，以吸引商人经常光顾他们的集市。瑏瑩

（三）设立专门法院

集市中特种法院的设立有利于解决随时发生的纠纷。这些法院由集市监督和助理以及教会官员主

持，在个别场合下也由地方官主持。１４世纪，商事法院由商人主持且商人法官和商人律师扮演同样重要

的角色。当然，不同国家商事法院的组织结构有细微不同。瑐瑠 当时的商事法院包括集市法院、商人行会法

院和城市法院。尽管商人行会法院和城市法院并非纯粹处理商事案件，但因其商事管辖权极其广泛故也

被看作商事法院。集市法院是非专业的社区法院，法官由集市的商人们从同行当中选出。商人行会法院

也是非专业法院，通常由行会会长或其代表组成；在商事案件中，行会会长一般会从行会中选择２－３名商

人担任陪审员。瑐瑡 城市法院也通常是由商人们选举的同行组成。瑐瑢 除了上述的商事法院外，还有以下几种与

集市有关的特别法庭：（１）尘土法庭。这种法庭之所以称为“尘土法庭”是因为法庭通常由穿梭于集市并

且脚上沾满尘土的小商贩光顾。这种集市法庭虽然由庄园管家、市长或者自治市执行官设立，但法官们都

是参加集市的商人。这种法庭主要处理集市上的民事纠纷和轻微 刑 事 案 件。瑐瑣（２）集 市 法 庭 和 自 治 市 法

庭。中世纪时期，举行集市、征收税费是国王所赋予的特许权，而在集市上设立法庭则是附属权利。集市

的主人是个人时，则由主人或其管家设立法庭；集市为自治市举办时，则由市长或执行官设立法庭。自治

市法庭有权管辖涉及土地、对英政府诉讼以外的一切案件，包括集市举办时在其范围内发生的合同之诉、
侵权之诉以及轻微刑事案件。在集市期间，集市法庭或自治市法庭可以连续开庭，适用简易即决程序，执

行商人习惯法。（３）市场主事官法庭。这类法庭是中世纪晚期的产物，附设于每个集市内。该法庭有权对

轻微犯罪特别是有关度量衡的轻罪进行惩罚。主事官由主教任命产生，负责制止集市中的暴行。瑐瑤

（四）规定迅捷的非正式诉讼程序

商人们当然要求公平诚信，但实现公平诚信的方式并非靠严格的程序。商人们并不在乎程序的严格

与否，迅速、非正式和公平的程序原则是商业需要的一种反映。瑐瑥 中世纪各种类型商事法院的程序都具有

迅速和非正式的特性。其具体表现为：（１）审理时限短。在集市法院中，审判应该在商人脚上的尘土未掉

就结束；行会法院也应在一日内审结案件。（２）程序简易。在这些集市法院中，上诉常常被禁止，不仅专职

律师被排除于审理程序之外，而且技术性法律论证也不受欢迎。瑐瑦 这些特性对商人争议的解决以及替代争

端解决方法（ＡＤＲ）的发展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瑐瑧

三、集市与当今会展之契合性

中世纪距今久远，其法律是否可为借鉴？且集市或市场亦为当今之普遍事物，虽然会展耳熟能详，但

其究竟该如何界定？笔者在此拟从会展概念之辨析出发，探寻会展之概念和特征，分析中世纪集市与当今

会展之契合性。
国际上关于会展的定义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狭义的定义为欧洲学者所坚持，即会议和展

览统称为会展。广义的定义为美国学者所坚持，将会展概括为公司会议、奖励旅游、协会和社团组织的会

议以及展览会四部分。瑐瑨 关于会展的广义和狭义定义，我国业界和学界的认知度比较统一。其实，业界关

于会展的广义定义和狭义定义的认识是学界探讨的一种折射。学界关于会展的定义很多，其中俞华博士

所作的定义非常有特色。他认为会展是指围绕特定主题多人在特定时空的集聚交流活动；狭义的会展即

指展览会和会议，广义的会展包括展览会、会议和大型节事活动。瑐瑩 可以说，俞华博士对会展的概念作出了

明确定义，并且区分了广义会展与狭义会展，其最大特色在于从信息和信息交流的角度，探讨了会展的内

在本质、时间性、空间性以及主题性。笔者认为，无论是会展、展会、博览会、展销会、洽谈会、展示会、订货

会，还是会议、大会、学术会议，将此处的“会”理解成为“会议”是不够全面的。此处的“会”应当是“集会”。
所有这些不同形式的“会”，首先是一种集会，是多人参与的活动，而不是单独个人的活动。会展无论是否

包含节事活动和庆典，从其本质上看，并不一定都是商业性活动。毋庸多言，展览开始或许是商业性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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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的主流也是商业性的，但并非所有展览都如此。除了越来越多的公益展览外，国家之间为了促进国际友

好往来而举办的很多展览，也不是商业性的。而且，学术会议更不属于商业性活动。因此，笔者不同意完

全将会展界定为商业性活动。基于此，笔者认为，会展是为交换和交流而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进行的有

主题的集会活动和平台。会展的概念应反映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１）时间性。会展的时间性比较强，主

要体现在会展时间的确定性、连续性和周期性上。会展的时间性一方面可以方便会展主体参与会展，另一

方面对于会展本身品牌的形成也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２）空间性。无论是展品的展出，还是人群的聚

集，都需要一定的空间。而会展的空间也往往决定着会展的规模以及参会人数等。会展的空间性对于会

议和展览的占地面积是有一定要求的。不仅如此，会展地点的选择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对于交通

等环境因素也提出了严格要求。会展的空间性还要求举办会展的地点保持确定性。没有特别情况，会展

地点是不能随便更改的。而且，如果没有必要，连续性的会展在每届之间也最好不要轻易更换地点。（３）
主题性。无论是展览的安排还是会议的举办，都必须围绕某一行业或者领域内的专题而展开。这就是会

展的主题性。没有专门的主题，往往无法引起参与者的兴趣。大而空的会展是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趋势

的。所以，当今会展，主题是必备要素。（４）集合性。集合性是会展最大的外在特征。首先，它要求有关会

展主体本身的集合是人的集合。其次，它还要求围绕着有关主题的物、智力成果和信息具有集合性。所

以，从这个角度而言，会展是一个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等的公共平台。（５）交换性。交换体现了会展的目的

性。从生产力的发展来看，当人们将剩余的产品用作交换的时候，承担交换功能的平台或者场地就自然而

然诞生了。会展，从最开始的时候起，就应当是属于物品交换的平台。时至今日，商品的交换也仍然是主

流，只不过不是物物互换而已。商品通过会展，向参展者展示，最终达到交换的目的。
中世纪之集市符合当今会展特征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１）时间性。以香槟集市为例，香槟集市

的贸易被按日、按周、按月精密地排定。这样安排的目的，一方面是有利于监督以维持集市秩序，另一方面

则是要使所有应归伯爵所有的东西都逃不出他的控制。瑑瑠（２）空间性。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中世纪集市的地

理分布，立刻就可以发现，最繁忙的集市都集中在由意大利通往法国法兰德斯海岸的贸易大道靠近中点的

地方。瑑瑡 这些集市之所以成功，无疑是因为它们的地点太好了。瑑瑢（３）交换性。集市的交换性可以从两个方

面体现出来：１）商品的流动。就意大利佛兰芒人而言，他们在香槟地区发现了固定布匹市场，自己或通过

意大利普罗旺斯的买家把布匹从香槟运到意大利热那亚港，再运到黎凡特港。作为交换，佛兰芒人从香槟

地区进口丝织品 、金银器以及北方水手所需要的香料；北方水手在比利时布鲁日购买香料的同时，也购买

佛兰芒布匹和法国酒。瑑瑣２）商人的流动。在意大利特鲁瓦的集市上有德国人，还有属于来自西班牙、法国

等国的商人。瑑瑤 在这里，商人的流动性很大。（４）集合性。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集市在人流和物流

上的集合性是不言而喻的。（５）主题性。香槟集市上虽然有严格的货物交换的专门性，无论是布市、皮市

还是杂货市，都不能混淆。因此，人们将集市当做展览会的雏形，而将规模较大的定期集市称作展览会。瑑瑥

四、我国会展法律制度的局限性

从法律视角看，我国的会展法律研究和会展法治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其实，即使是欧美发达国家，
其关于会展的专门立法也是门可罗雀。目前，欧美国家的会展法律主要体现在会展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从形式看，我国会展法律多以行会或者协会章程等行业惯例的形式存在，缺乏专门的立法。当下，我国会

展法律制度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立法相对缺位。说我国会展立法相对缺位，并非是想要否定我国目前已有的会展立法。实际上，
我国目前已经有一定数量的会展立法。但是，一般而言，这些立法的位阶较低，主要以地方性法规和部门

规章为主，缺乏统一的专门性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瑑瑦 地方性法规也主要集中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些城市，
这些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间的联系较为松散。当然，有人可能认为制定统一的会展法律并无必要，因为

英国和美国也没有专门的会展法律，会展业照样非常发达。不过，鉴于会展业在我国市场经济中的地位，
制定统一的会展行政法规和法律实属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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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争议解决不够迅速。２００６年１月由我国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版权局、国家知识产

权局共同发布的《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７条规定，展会知识产权的投诉机构应由

展会主办方、展会管理部门以及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的人员组成，且该投诉机构的设立须同时满足两个

条件：（１）展会时间在３天及以上；（２）展会管理部门认为有必要。这也就意味着时间为２天及以下的展会

不会设立投诉机构；不仅如此，无论展会时间有多长，只要展会管理部门认为没有必要，也不会设立投诉机

构。问题是这种必要性如何衡量呢？将设立投诉机构的权利完全赋予展会管理部门，而没有参展方以及

行会的参与，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办法》第８条虽然限定了投诉机构移交投诉材料的时间，但至于知识

产权纠纷是否能够得到及时处理，则没有任何保证。实际上，展会的举行往往会占用周末和周六、周日的

休息日。如果材料移送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后该部门恰巧休息，该争议如何迅速解决呢？对此，《办法》未
作明确规定。

其实，除了由投诉机构处理会展知识产权争议以外，法院的诉前禁令制度也是迅速解决此类争议的重

要举措。对于时间性强的会展，诉前禁令不能不说是解决会展知识产权争议的有力武器。然而，有数字统

计，自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至今，我国法院所签发的临时禁令总共只有４００多项。而在德国，一
个普通地方法院１年签发的临时禁令数量就可达上千项。瑑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６６条虽然规定了

诉前禁令制度，但适用该制度的条件较为严格，须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

即将实施侵犯专利权的行为，若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申请诉前禁

令。而且，申请诉前禁令还必须提供担保。这些条件都大大限制了诉前禁令的使用。如果将该规定应用

于会展专利侵权，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何我国法院诉前禁令的使用量如此之少。不仅如此，法律还规定法院

自接受申请之时起４８小时内作出裁决，情况特殊还可以再延长４８小时。这种时间规定对于时间较短的

会展而言已显得较为漫长，失去了解决会展争议的迅捷性。

３．行会重要性不够突出。行会在制定和监督执行会展管理规范、举办或者协办展会以及会展纠纷处

理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不能不引起重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立法相应缺位或者散乱，
那么对行会或者协会的规范和管理作用就必须给予特别重视。其实，越是发达国家，对行会的重要性越是

重视。英国没有专门的会展管理部门，基本上依赖比较成熟完善的行会体系。美国不仅设有统一的行业

协会，而且协会内部的分工很细，其细分设置针对公司会议、奖励旅游、协会会议和展览会。作为世界展览

王国的德国，行会在会展中的作用同样非常突出。德国经济展览和博览会委员会（ＡＵＭＡ）被德国政府授

权作为德国最权威的行会对会展业进行全面管理。瑑瑨 我国虽然也有会展行业协会或者行会，但我国的会展

行业协会多是地方性的，还没有形成全国性的行业协会。不仅如此，各地的会展行业协会往往是各自为

战，严重割据。我国之所以存在大量的展会知识产权侵权情形，除了参展企业自身的问题外，行会作用被

忽视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４．我国会展业海外保护不力。我国会展业的海外保护是一个综合问题，涉及参展企业的自我保护、
行会的指导管理以及其他有关主体的配合和帮助。在《办法》颁行前的２００５年，我国海外参展侵权事件就

凸显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２００５年１１月，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农作物科技展会上，１９家中国公司

因为涉嫌专利侵权而撤展。瑑瑩在《办法》颁行后的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５日，我国１２家赴德参展公司在德国信息及

通信技术博览会（ＣｅＢＩＴ）的展台被搜查。后来，上百款中国展商产品被德国海关查扣。２００８年８月，在德

国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ＩＦＡ）上我国又有６９家企业涉及专利侵权，被列入调查名单，大批展品遭到德国

海关的查抄。瑒瑠面对这些展会上遭遇的展会知识产权侵权问题，除了责怪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差、行会

的作用有待加强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这些都是我国会展法律制度亟须回应的问题。

五、启示和借鉴

（一）加强会展立法

中世纪的集市有专门的法律保护。这种法律来自两个层面：一是来自举办集市的伯爵和国王。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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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提供封建法的庇护，保护商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二是来自商人自己。商人和商人行会自己发展出

的商人法为集市的交易规则以及纠纷解决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两个层面的法律对于集市而言是一种全

方位的特殊保护，对于集市的兴盛作用在今天值得我们借鉴。我国在制定会展法时，应当提高会展立法的

层级，制定统一的会展行政法规和法律，用单行会展法来加强会展保护。更为重要的是，在立法的内容方

面应涉及会展的性质和定位；会展的有关主体，尤其是行会、举办主体和参展参会主体；会展知识产权；会

展保险；会展争议解决等方面。
（二）迅速解决会展争议

我们虽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设立专门的会展法院来处理会展争议，但中世纪集市纠纷的解决有两点

可以借鉴：其一是重视行会和商人在纠纷解决中的仲裁和自律作用，其二是纠纷解决的迅捷性。这两点对

于我国目前会展投诉机构的设立以及法院诉前禁令的适用颇有启示。具而言之有三：（１）会展投诉机构应

注重自律管理而非行政管理。目前会展投诉机构的组成偏行政化，行政管理色彩浓厚。投诉机构不一定

要以行政执法机构的形式存在，行政执法机构往往效率低下，不利于权利人利益的保护。而如果会展投诉

机构有行会或者协会代表以及权威的展商代表的参与，则会展投诉机构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特征就会很明

显，这反而有利于争议的迅速解决。因此，建议会展投诉机构由会展主办方代表、参展方代表以及行会代

表组成。这样，会展投诉机构的自律管理和展商的调解解决应该能得到加强。（２）注意处理会展争议的迅

捷性。如果会展投诉机构摈弃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和会展管理部门，那么就不存在会展的知识产权侵权资

料向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移交的问题，也就省略了这一部分时间。笔者建议，可以聘请资深的法律专家或者

业界专家当场进行侵权认定。当然，受害人除了向会展投诉机构进行投诉外，还可以向知识产权管理部

门、海关部门等地方行政机关进行投诉。这样就使得会展争议处理的时效性大大增强。（３）司法机关处理

会展争议的快捷手段是诉前禁令制度。从会展视角看，我国目前专利法中的禁令制度过于严苛，理应放宽

适用条件以促成会展争议的迅速处理。如果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发现遭遇侵权后，可向法院申请诉前

禁令。法院在受理后即开始书面审理。在审理过程中，无须被申请人答辩或者提交相应文件。如果法院

认为有足够证据证明侵权情形存在，则可以签发诉前禁令。申请人在取得诉前禁令后，可申请法院强制执

行，或者凭借诉前禁令要求会展举办方采取措施，并视情形撤销侵权人的展品、目录、宣传册和展位。如果

发现侵权人有不良或者多次侵权记录，会展举办方甚至可以取消侵权人作为参展商参加本站展会的资格。
（三）突出行会的重要作用

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行会，就没有中世纪的商人，甚至集市法院的法官也要从商人行会中产生。因而

无论是在商人交易规则的建立方面，还是在纠纷解决方面，中世纪商人行会的作用都非常突出。这一点与

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会展业行会的作用不谋而合。我国各地基本上都建立了会展业的地方性协会或者行

会，但还缺乏统一的领导，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力量，无法像德国的ＡＵＭＡ那样。行会在会展中的作用，可
谓承上启下，不仅要与会展的主管机关密切配合，也要与会展公司和参展企业同舟共济。所以，我国无论

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具体实践中，都要特别强调行会的突出作用。甚至可以说，行会的发达程度在某种程

度上将决定我国会展业的发达程度。
（四）加强会展业的海外保护

提起会展业的海外保护，就不得不提及我国目前严格的海外参展审批制。虽然从理论上讲审批制能

减轻会展知识产权侵权的情形，增强我国会展业在海外的整体声誉，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并没有起到相应的

作用。不仅我国企业的海外会展侵权的情形仍然存在，而且不少优秀企业因为严格的审批制而丧失海外

参展的机会，行政机关的过度干预影响了我国会展经济的发展。实际上，中世纪的领事制度和报复制度堪

称海外保护制度的典范。我国企业在赴海外参展时，由于语言、地理等诸多因素，实际上处于弱势地位，而
这种地位完全可以通过我国海外领事和领事馆的帮助来转变。我国参展企业可在行会或者协会的联系和

帮助下，与我国在会展举办国的领事馆取得联系，请求提供相应的帮助和救济。而在我国参展企业较多的

海外会展上，行会或协会也可以联系领事馆主动参与，请求领事提供相应帮助，甚至可以请求领事到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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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巡视。在特别情形下，也可以寻求大使馆的帮助。尤其在我国会展业发展的初期，我国使领馆更应为我

国会展企业在海外的利益提供保护。虽然今天不能够像中世纪那样采取暴力甚至不惜手段进行报复，但

对于向我国海外参展企业施加歧视或者不公平待遇的国家，我们可以合法地利用 ＷＴＯ框架下的报复机

制进行贸易报复。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也是一种威慑手段。

注释：

①参见徐学鹿：《商法总论》，人民法院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７页。

②Ｓｅｅ　Ｃｈｉａ－Ｊｕｉ　Ｃｈｅｎｇ，Ｃｌｉｖｅ　Ｍ．Ｓｃｈｍｉｔｔｈｏｆｆ’ｓ　Ｓｅｌｅｃｔ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Ｌａｗ，Ｇｒａｈａｍ　＆Ｔｒｏｔｍａｎ，１９８８，ｐｐ．２２－２３．

③其实在今天，ｆａｉｒ就有“博览会”、“展览会”之义。

④⑤瑐瑠瑐瑣瑐瑤Ｓｅｅ　Ｄａｖｉｄ　Ｍ．Ｗａｌｋｅｒ，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Ｌａｗ，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ｐ．４５７，ｐ．８０９，ｐ．３０７，ｐ．８０８，ｐ．７２７．

⑥瑏瑢瑏瑣瑏瑤瑏瑦瑏瑧瑏瑩瑑瑠Ｓｅｅ　Ｊａｍｅｓ　Ｗｅｓｔｆａｌｌ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３００－１３００），Ｔｈｅ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ｏ．，

１９２８，ｐ．５８４，ｐ．５８４，ｐ．５８５，ｐ．５８６，ｐ．５７２，ｐｐ．５７２－５７３，ｐ．５７３，ｐ．５９７．

⑦瑐瑡瑐瑢Ｓｅｅ　Ｈａｒｏｌｄ　Ｊ．Ｂｅｒｍａｎ，Ｌａｗ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ｍ　Ｌｅｇ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

ｐｐ．９７－１３４，ｐ．３４６，ｐ．３４６．

⑧瑐瑦参见朱寰、王建吉：《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６６页，第２６４页。

⑨⑩瑏瑡瑑瑡瑑瑢瑑瑣瑑瑤Ｓｅｅ　Ｈｅｎｒｉ　Ｐｉｒｅｎｎ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Ｋｅｇａｎ　Ｐａｎｌ，Ｔｒｅｎｃｈ，Ｔｒｕｂｎｅｒ　＆ Ｃｏ．Ｌｔｄ．，

１９３７，ｐ．９７，ｐ．９８，ｐ．９９，ｐ．１００，ｐ．１００，ｐ．１０１，ｐｐ．１０１－１０２．

瑏瑥参见［英］Ｍ．Ｍ．波斯坦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 史（第 三 卷）：中 世 纪 的 经 济 组 织 和 经 济 政 策》，周 荣 国、张 金 秀 译，经 济 科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３１页。

瑏瑨当时的“商人法”（ｊｕｓ　ｍｅｒｃａｔｏｒｕｍ）与“商法”（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ｌａｗ）是不同的：“商法”在通过和执行方面是时断时续的，且常是片面的、不

公平的，或是受限制的、不当正的，而商人法”（ｊｕｓ　ｍｅｒｃａｔｏｒｕｍ）则没有这些问题。Ｓｅｅ　Ｊａｍｅｓ　Ｗｅｓｔｆａｌｌ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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